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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發會通過
課程規劃

上課程計畫
平臺填報

依課程計畫
開設課程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5

各科目開設之授課年段或學期，應注意學生之學
習邏輯及順序

教師得就課程教材、教學進度方法或評量方式，實
施差異化教學，因應學生學習之需求

學校規劃部定必修國語文、英語文及數學三科目，
得視學生學習需求規劃適性分組教學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6

國語文必修需含中國文化基本教材2學分

數學第二學年設計兩類課程，學生適性擇一修習

自然領域每科至少修習2學分

藝術領域每科至少修習2學分

高一、高二必修科目之開設以十二科以下為原則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普通型高中



7

社會領域、自然科學領域，均至少修習二科以上

藝術、綜合活動+科技領域，均自選二科4學分

可研擬跨科之統整型、探究型或實作型課程內容

各群所屬科別適用之技能領域科目均須開設

專業科目與實習科目總計以60 學分為限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技術型高中



8

社會、自然科學、藝術領域各任選4學分(每科2學分)

生涯規劃為一年級必修2學分

綜合活動(扣除生涯規劃)+科技領域，任選一科2學分

安排於高一修習為原則

可研擬跨科之統整型、探究型或實作型課程內容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綜合型高中



9

校訂必修課程 4-8學分，最低標準至少要4學分。

不得為部定必修課程之重複或加強。

校訂必修與多元選修至少要開設4學分的跨領域/
科目專題、實作（實驗）、探索體驗的課程。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普通型高中



10

以強化專業、實習及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為目的，
就部定課程延伸開設一般科目、專業科目及實
習科目之課程；其與部定必修科目之學分數合
計，不得超過畢業及格學分數。

須規劃於高二下或高三開設「專題實作」至少2 
學分。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技術型高中



11

依學校願景或學生學習需求開設4-12 學分，以開
設一般科目，每一科目規劃以每學期2-4 學分，
並安排於一年級或二年級修習為原則。各領域可研擬跨科之統整型、探究型或實作型課
程內容，以供學生學習。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綜合型高中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採班群開課後有增加授課班級數之必要者，其增
加之班級數，以該班群原班級數之零點五倍為限

課程規劃
普通型學校、單科型學校

學校應提供採班群方式開課及跨班選修課程，
由學生依其生涯進路及興趣自主選修，且加深
加廣選修課程應滿足學生銜接不同進路大學教
育之需要。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為設計符應學生進路需求之務實致用課程，應於
課程規劃階段，邀請產業代表共同參與
為設計符應學生進路需求之務實致用課程，應於
課程規劃階段，邀請產業代表共同參與

課程規劃
技術型學校

採同科（學程）單班、同科（學程）跨班、同群
跨科（學程）或同校跨群方式開課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學術學程開設之專精科目得參照「普通型高級
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部定必修科目。
專門學程之開設及專精科目（含核心科目）得
參照「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各
群部定必修專業及實習科目。

課程規劃
綜合型學校

每一學程所開設之專精科目總學分數至少為60 
學分，其中應含26-30 學分之核心科目及專題實
作至少2 學分。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學生組成小組形式合作學習，每小組學生
人數以三人至五人為原則
學生組成小組形式合作學習，每小組學生
人數以三人至五人為原則
開班總人數二十五人以上者，得增加教師
一人教學；並平均配置小組組數予每位教
師

一般科目之跨領域或跨科目之專
題類課程、統整課程、自然科學
探究與實作課程

跨領域或跨科目之專題類課程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同一課程時間，由教師二人以上共同指導
同一班級學生之協同教學
同一課程時間，由教師二人以上共同指導
同一班級學生之協同教學
採教師二人全學期授課者，得分別列計其教學節
數，每人每週以六節為限

跨領域或跨科目之統整類課程

採教師三人以上授課或非全學期授課者，
依個別教師實際授課節數核實支鐘點費

一般科目之跨領域或跨科目之專
題類課程、統整課程、自然科學
探究與實作課程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由教師二人以上輪流授課 之協同教學；
個別教師授課 節數達全學期者，得分別列
計其教學節數

跨領域或跨科目之統整類課程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實施跨科目教學，
班級學生人數二十五人以上者，得增加不同科
目教師一人進行協同教學

一般科目之跨領域或跨科目之專
題類課程、統整課程、自然科學
探究與實作課程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協同教學，其實施方式應明定於課程教學
大綱，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納
入學校課程計畫

跨領域或跨科目之統整類課程

一般科目之跨領域或跨科目之專
題類課程、統整課程、自然科學
探究與實作課程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為強化學生課程學習統整能力，得依上述專題類、
統整類課程，採分組或協同教學方式進行，學生
採合作學習小組上課，每小組以3 至5 人為原則。

技術型學校及綜合型學校開設專題實作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技術型學校及綜合型學校開設專題實作

依高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及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專
家協同教學作業要點規定，以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必要時，依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第二條
第二項 及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實施分組教學

專業群科或專門學程之專題實作



彈性學習時間

自主學習：
訂定實施規範，其內容包括實施原則、輔導管理、學生自
主學習計畫參考格式及相關規定。
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應至少十八節，並應安排
於一學期或各學年內實施。

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
採全學期授課者，高一、高二每週至多一節；三年級不受
每週一節之限制。技術型學校須採計學分者，依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辦理。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選手培訓：
針對代表學校參加競賽(例：奧林匹亞、科展、學
科能力競賽、語文競賽等)之選手實施培訓。

學校特色活動：
學校辦理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應納
入課程計畫，其內容包括活動名稱、辦理方式、
時間期程、預期效益及其他相關規定。

彈性學習時間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課程規劃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計畫填報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計畫填報



壹、課程規劃與課程計畫填報

計畫填報

課程公告：課程計畫檢視備查後公告於
學校網頁並上傳課程平台。



貳、課程開設與教師超時授課填報
超時授課填報



貳、課程開設與教師超時授課填報
超時授課填報

審查指標 審查原則

1

專任、代理教師兼
課節數是否符合規
定？

兼任及代課節數不包括進修部或進修學
校，併計以不超過九節為原則；兼任及
代課節數包括進修部或進修學校，併計
以不超過十二節為原則。(含實用技能
學程/班夜間授課)。

2
兼任、代課教師兼
課節數是否符合規
定？

未具本職之兼任、代課教師，兼任及代
課節數併計以不超過十六節為原則。

3 預算員額與在職人
數是否符合規定？ 員額與在職人數表PDF檔是否核章。



貳、課程開設與教師超時授課填報
超時授課填報

審查指標 審查原則

4

新增鐘點費經費
需求表是否符合
規定？

調降藝能科每週教學節數、調降兼任行
政職務科每週教學節數、協助行政減授、
調降實習分組每週教學節數之經費與人
數是否符合。

5
新增鐘點費經費需
求表是否核章並檢
附會議紀錄？

新增鐘點費經費需求表是否核章；協助
行政減授是否經過相關會議通過並附上
會議紀錄。



貳、課程開設與教師超時授課填報
超時授課填報



貳、課程開設與教師超時授課填報
超時授課填報

• 在職教師一人一任教科別、一職務別、一身分別



貳、課程開設與教師超時授課填報
超時授課填報

• B09~B22合計=B23、 B23+ B24- B25+ B26= B27



叁、課程開設與新增鐘點費填報
新增鐘點費填報

• 填報下學年
度預估新增
鐘點費

前學年6月

• 填報上學
期實際新
增鐘費

本學年度
9月底前

• 填報下學
期實際新
增鐘費
本學年度
3月底前



叁、課程開設與新增鐘點費填報
新增鐘點費填報
依課程計畫書進行鐘點費的預估

新增鐘點費補助的項目
公立學校

部定必修適性分組

校訂必修與選修

彈性學習時間

課程諮詢教師減授節數

私立學校

選修

課程諮詢教師減授節數



叁、課程開設與新增鐘點費填報
新增鐘點費填報

新增鐘點費預估是估算一年的經費，預
估後，會先行預撥60%的經費供各校使
用，在下學期第二次實際審查後，再進
行多退少補

注意
在預估時請依課程計畫書如實估算，
無須寬估
課程計畫書未規劃之課程，請不要
列入預估新增鐘點費，就算列入審
查也不會通過



叁、課程開設與新增鐘點費填報
新增鐘點費填報

課程諮詢教師預估減授節數，是依據核定
之招生人數，由系統自動計算，是以學校
核定招生人數若有更動，請通知臺南二中



叁、課程開設與新增鐘點費填報
新增鐘點費填報

實際新增鐘點費每學期填報一次，依學
校教師實際新增之授課節數，加上實際
招生之人數計算課程諮詢教師減授節數，
加總後乘以學期週數再乘以400元，為
學校在該學期之新增鐘費



肆、課程輔導諮詢工作配合事項

協助召開課程諮詢教師遴選委員會

協助辦理課程說明會

提供課程計畫書、選課流程、課程地圖



肆、課程輔導諮詢工作配合事項

協助召開課程諮詢教師遴選委員會

每學年第二學期需召開課程諮詢教師遴選委員會
◆遴選次一學年度之課程諮詢教師
◆在110年前需遴派次一學年度薦訓之課程諮詢
教師



肆、課程輔導諮詢工作配合事項

協助辦理課程說明會

出席課程說明會之籌備會議

提供課程計畫書、課程地圖、選修課程之說
明、選課流程給課程諮詢教師召集人

說明選課流程



肆、課程輔導諮詢工作配合事項

提供課程計畫書、選課流程、課程地圖

每學年第二學期在課程計畫書通過後，提供
課程計畫書、選課流程、課程地圖給課程諮
詢教師召集人編輯選課輔導手冊



伍、課程評鑑工作配合事項

依學校訂定之課程評鑑計畫執行相關工作

辦理教師公開授課、議(備)課及彙整資料

搜集學生學習成效及學習扶助(補救教學)資料



伍、課程評鑑工作配合事項



伍、課程評鑑工作配合事項

教育部提供資料庫平台



伍、課程評鑑工作配合事項

教育部提供資料庫平台




